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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EDB(SES1)/F&A/65/1/1(10) 
 
 

教育局通告第3/2025號  

資助特殊學校宿舍部的改善措施  –  
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  

 

［註：本通告應交—  

(a) 設有宿舍部的資助特殊學校校監及校長—備辦；及  

(b) 其他資助特殊學校校監及校長，以及各組主管—備考］ 

 
摘要  
 

 本通告旨在闡述有關資助特殊學校（特殊學校）宿舍部的改

善措施，並通知特殊學校有關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的詳情。

此通告取代 2020 年 5 月 25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4/2020 號。  
 
背景  
 
2. 特殊學校提供寄宿服務 1的目的是照顧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

的學生的長期住宿需要，以便他們在上課日接受學校教育。現時，

部分特殊學校會因應學生的需要，提供五日及／或七日寄宿服務，

並於非上課時段為他們提供個人照顧服務。為協助特殊學校提升

宿舍部的服務質素，讓宿生獲得更適切的支援，根據《行政長官

2019 年施政報告》的公布，教育局在 2020/21 學年起為特殊學校

推出不同的優化措施，改善特殊學校及其宿舍部的人手及資源，

包括改善舍監職級、副舍監及宿舍家長主管編制、宿舍部在星期

六及星期日的人手編制，以及提供「個人照顧工作員津貼」。  
 
詳情  
 
3. 上述提及的舍監職級、副舍監及宿舍家長主管編制，以及宿

舍部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的人手編制將繼續維持，有關詳情見附件。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群育學校的院舍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資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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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至於為宿舍部提供的「個人照顧工作員津貼」，行政長官在

《 2024 年施政報告》中公布，由 2025/26 學年起，將以「加強宿

生個人照顧津貼」取代，以優化相關特殊學校為宿生提供的個人照

顧服務。每所設有宿舍部的肢體傷殘兒童學校、中度智障兒童學

校、嚴重智障兒童學校及視障兼智障兒童學校（以下統稱為「合

資格特殊學校」），可獲提供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，讓有關學

校聘請合適的輔助人員，以加強對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宿生的

個人照顧服務。  
 
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  
 
計算方法  

5. 每所合資格特殊學校每學年可獲發放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

貼」，津貼額按照其宿舍部的運作模式和宿生的情況而釐定，詳情

如下：  

(i)  所有合資格特殊學校均可獲發放最少 1 份津貼；  

(i i)  如合資格特殊學校在該學年同時提供五日及七日寄宿服務

可額外獲發放多 1 份津貼；及  

(i ii)  每所同時提供五日及七日寄宿服務的合資格特殊學校，因

須照顧相對有較多需要密集護理的肢體傷殘、嚴重智障或

視障兼智障的宿生，學校可按其在該學年的核准宿額獲發

放下表所列額外份數的津貼：  

屬肢體傷殘、嚴重智障或視障兼智障  
的核准宿額  

額外份數的  
「加強宿生個人

照顧津貼」  
40 至  59 個  0.5 份  
60 至  79 個  1 份  
80 至  99 個  1.5 份  

100 至  119 個  2 份  
 
每份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的金額相等於一個保健員職位的

全年薪金（按社會福利署《非政府機構一般職位之薪級》表內保

健員的中點薪金計算）及由僱主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強積

金）強制性供款的總和，津貼金額將按學年調整 2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每個學年每份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的金額會按保健員在有關學年 9 月份的

中點薪金釐定。舉例來說，以 2024-25 年度的公務員總薪級表第 11 點計算，每份

津貼的金額為 355,635 元（包括由僱主作出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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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貼的用途  

6. 合資格特殊學校應根據校本需要，將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

貼」與現有的人手及資源整合運用，包括「為加強支援資助特殊學

校醫療情況複雜宿生而提供的額外支援津貼」、「為全時間依賴呼

吸機學生提供的額外現金津貼」等，以照顧其宿生的實際需要。學

校可運用該津貼聘用具相關保健知識和技巧的額外人員，如保健

員或個人照顧工作員。學校亦可因應校情及宿生需要，運用該津

貼聘用額外輔助人員（如校工）或購買服務以為宿生提供個人照

顧服務。  
 
7. 合資格特殊學校如運用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聘用額外

人員，相關的開支（包括但不限於薪金、可享有的假期，以及法

定權益（如強制性公積金、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、代通知金等）），

均應以該津貼支付。  
 
8. 有關處理招聘及購買服務的事宜，請參閱《學校行政手冊》

及教育局的相關通告及指引。  
 
津貼發放安排  

9. 以上措施須待立法會通過《 2025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才可落實。  
 
10. 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會分兩期於每學年 9 月（發放金

額為全年津貼額的十二分之七）及 4 月（發放金額為全年津貼額

的十二分之五）發放予合資格特殊學校。  
 
財務及會計安排  

11. 合資格特殊學校須為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備存獨立分

類帳，以妥善記錄所有相關的收支項目。所有帳簿、收據、發票、

財務紀錄及相關文件，須妥善按會計程序處理及存檔，以供有需

要時查核。學校應遵照教育局要求提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的有關通

函及附件的規定，編製分類帳目和周年帳目。如學校未能按時提

供相關文件（包括經審核周年帳目）以作查核，或非按照本通告

所載的使用範圍使用這項津貼，須歸還所獲津貼予教育局。  
 
12. 原則上，合資格特殊學校每學年應盡用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

津貼」；但為配合學校宿舍部的運作需要，學校可保留此津貼的盈

餘，上限為該津貼的 12 個月的撥款額。特殊學校須根據經審核的

周年帳目，把超過上限的餘款退還教育局，學校不得將這項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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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撥款／餘款調往其他帳項。  
 
13. 特殊學校須注意，「加強宿生個人照顧津貼」不屬於「擴大

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（「擴大的營辦津貼」）的範圍。如這項津貼

出現不敷之數，學校可適當地運用「擴大的營辦津貼」的盈餘以

作補貼。如補貼後仍有不敷之數，學校須以學校經費補貼。  
 
評估與問責  

14. 在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，學校應通過「策劃─推行─

評估」的自我評估循環，持續完善學校發展，並提升校本管理的

透明度和問責精神。就此，特殊學校須把每個學年與支援學生（包

括宿生）相關的資源運用報告（包括本通告所闡述的「加強宿生

個人照顧津貼」）載於該學年的學校報告內，並經學校法團校董會

審批後，上載至學校網頁，讓公眾人士知悉。  
 
查詢  
 
15. 如就上述優化措施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組

高級督學（電話：3698 4271）；有關人手聘用、採購、行政等事

宜的查詢，請與學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。  
 
 
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 李何淑華代行  
 
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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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資助特殊學校及其宿舍部的改善人手編制  

 
由 2020/21 學年起，特殊學校及其宿舍部的改善人手編制如下：  
 
1. 舍監職級、副舍監及宿舍家長主管編制  
 

由 2020/21 學年起，宿額達 40 個或以上的宿舍部舍監的編制

職級提升至社會工作主任，宿額在 40 個以下的宿舍部舍監的

編制職級則維持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。  
 
此外，宿額達 40 個或以上的宿舍部副舍監的編制職級相應提

升至助理社會工作主任，而編制數目亦會增加至兩名；學校可

按現行安排，在核准編制的宿舍家長及活動輔導員中委任兩

名人員出任副舍監。這些宿舍同時亦可在每 4 名宿舍家長職

位當中安排 1 名宿舍家長主管。  
 
2. 宿舍部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的人手編制  
 

特殊學校宿舍部提供五日與七日宿舍服務的宿舍家長、活動

輔導員、護士、廚師及宿舍校工的人手比例由 2020/21 學年起

提升至 1： 2。而營辦七日宿舍服務的宿舍部看守員數目亦會

劃一增加至 4 名。  
 
詳 情 可 參 考 《 特 殊 學 校 資 助 則 例 》、《 資 助 學 校 資 助 則 例 》 及     
《資助學校資助則例匯編》的相關部分。  
 


